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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资企业对外投资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统计数据显示, 截

止至 2013 年底, 中国向海外的投资金额已累计达到 6090 亿美元。

相应的, 投资者们也越来越关注对海外投资的风险控制, 尤其是与

投资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议的解决方式。国际投资争端一般选

择仲裁。然而, 仲裁的保密性使得非当事人无法了解投资争议的相

关情况,不能预判并防范相关法律风险。考虑到此类仲裁中所牵涉的

公共利益,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于 2013 年 7 月

11 日通过了《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透明

度规则》”)和《仲裁规则》(2010 年修订, 新增 2013 年通过的第 1

条第 4 款)(“《UNCITRAL 仲裁规则》”), 以提升国际投资仲裁(本文

中指海外投资者与投资东道国政府之间关于投资争端的仲裁)的透

明度。 

 

对仲裁保密性原则的突破 

 
《透明度规则》规定的有关设立信息存储处、仲裁程序启动时公布

信息、公布仲裁文件、允许第三人提交材料、公开审理等内容对传

统的仲裁保密原则提出了重大挑战。具体来说, 在仲裁启动时信息

存储处负责向公众提供争议各方名称、所涉经济部门以及提出有关

仲裁申请所依据的条约的信息。其后, 还需要向公众提供各项仲裁

程序性及实体性文件(例如：仲裁通知、仲裁庭的命令、决定、裁决

和申请书、答辩书、书面陈述、专家报告、证人陈述、证物清单等)。

经与争议各方协商, 仲裁庭还可以自行或者经任何人请求, 决定是

否及如何公布证物, 还可允许非争议方条约缔约方的人和/或第三人

(既不是争议方又不是非争议方条约缔约方的人)就争议范围内的事

项向仲裁庭提交书面材料。《透明度规则》还确立了投资争议仲裁应

当公开审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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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透明度规则》仍然对于上述革新规定了例外的情形。该等仍然将不得向公众提供的信息包括, 机

密信息或受保护信息以及如果公开会对仲裁过程完整性造成损害的信息。 

 
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 《透明度规则》仍对仲裁的合意给予了尊重。例如, 对于依照 2014 年 4 月 1 日及之

后订立的条约而在《UNCITRAL 仲裁规则》下提起的国际投资仲裁, 条约缔约方可以另行约定排除《透

明度规则》的适用。 

 

《透明度规则》的适用有利于给投资东道国施加压力, 防止其利用仲裁的保密性, 掩盖其侵害投资者利益

的行为, 也有利于海外投资者在实施投资行为前对拟投资领域的法律风险进行预判和评估。 

 

对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启示 

 

投资者在进行海外投资决策时, 应当积极关注依据《透明度规则》以及其他类似规则而公布的国际投资仲

裁案例；同时还应当关注投资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之间的关于投资保护的条约, 尤其关于投资争议解决方

式的内容。大型跨国公司在选择具体投资主体对特定东道国进行海外投资时,应当考察其各个子公司或关

联公司母国与该东道国的条约, 并且可以将是否适用《透明度规则》作为考虑因素之一。此外, 投资者在

面临投资争议时, 应当积极利用《透明度规则》等关于国际投资仲裁的公开透明化的规则, 维护自身权益

免受东道国地方保护主义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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